


《绿色食品 东北地区大豆生产操作规程》
团体标准编制说明
一、团体标准的制定背景
大豆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，富含蛋白质和油脂，是食品加工、饲料生产和油脂提取的主要原料之一。我国是大豆的原产国和传统种植大国，目前种植区域广泛，主要集中在东北春大豆区、黄淮海夏大豆区、南方多作大豆区以及西北干旱区等。东北地区是我国大豆核心主产区，黑土资源优越、种植规模大，在国家大豆稳产保供与粮食安全中具有战略地位。制定绿色食品生产技术规程，对规范生产、提升品质、保护生态意义重大。
一是保障大豆质量安全，夯实绿色食品公信力。当前区域内大豆生产存在化肥农药施用不规范、病虫害防控方式粗放等问题，易造成农药残留、重金属累积风险。统一技术规程可从产地环境、投入品使用、田间管理等环节严格管控，确保大豆产品符合绿色食品标准，提升消费者信任度与市场竞争力。
二是保护黑土地资源，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。长期连作、化肥过量施用加剧东北黑土退化、板结和面源污染。规程可推广科学轮作、有机肥替代、绿色防控、秸秆还田等技术，减轻土壤负担，改善耕地质量，实现大豆生产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。
三是提升大豆产业标准化、规模化水平。东北地区气候寒冷、耕作模式多样，缺乏统一技术规范易导致产量不稳、品质不均。规程结合寒地生态特点，明确适宜品种、播种密度、水肥管理、病虫草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，有利于良种良法配套，稳定产量、提升优质豆比例，助力大豆产业提质增效。
四是服务国家粮食安全与产业升级战略。在扩大大豆种植、保障国产大豆供给的背景下，标准化技术规程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、降低监管成本，推动东北大豆向绿色化、品牌化、高端化转型，增强国产大豆在国内市场及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，促进农民增收和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。
近年来，为推动绿色食品大豆标准化生产，实现绿色食品标准落地生根，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、内蒙古自治区绿色食品发展中心、黑龙江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、辽宁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、吉林省绿色食品办公室等相关单位，集成东北地区大豆生产技术，结合《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》、《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》、《绿色食品 储藏运输准则》等绿色食品标准，制定了《东北地区绿色食品大豆生产操作规程》。经过多年的生产实践，有效提升了当地大豆的标准化生产水平。截止2026年4月，绿色食品大豆获证产品总数710个，其中东北地区绿色食品大豆获证产品445个，占全国绿色食品大豆的60%以上。为进一步规范东北地区绿色食品大豆标准化生产，推广绿色食品生产技术，中心将在原有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基础上，结合近几年当地的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标准的更新变化，制定《绿色食品 东北地区大豆生产操作规程》团体标准，突出品种选择、病虫害防治、田间管理、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关键生产技术环节，进一步细化相关内容，侧重当地大豆种植过程中病虫害防治难点、堵点，全面提升生产操作规程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。
二、团体标准的任务来源、起草单位、起草人
（一）任务来源
根据中国绿色食品协会《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关于印发2026年35项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》（中绿协〔2025〕5号）文件要求，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、黑龙江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等单位承担《绿色食品 东北地区大豆生产操作规程》制定工作。
（二）起草单位
*
（三）主要起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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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团体标准的编制情况
（一）文献收集和调研
1.查阅了全国农技推广中心出台的《2025年大豆“一喷多促”技术意见》《2026年大豆提单产科学施肥指导意见》《2025年智慧农业典型案例：农业生产全链条数字化模式（大豆）》等技术文件，学习了《东北地区大豆生产技术规程》（NY/T 495-2025）和《内蒙古高油大豆生产技术规程》（DB15/T 699-2014 ）等相关技术规范；
2.根据国家标准《粮食作物种子 第2部分：豆类》、绿色食品相关产品标准、《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》、《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》、《绿色食品 储藏运输准则》作为技术性参考依据；
3.对内蒙古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等地区的绿色食品大豆生产实际进行了调研和分析，重点关注绿色食品大豆生产的品种选择、田间管理、病虫害防治及仓储等关键生产环节。
（二）工作计划
本团体标准的制定拟经中心内部研讨、成立标准起草组、标准立项、资料收集调研及起草、公开征求意见、标准修改完善、专家审定等七个环节。
1. 2025年12月  内部研讨
    2025年12月，中心先后组织标准方面专家及相关处室人员召开研讨会，初步制定了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工作方案，确定中国绿色食品协会为归口单位，拟定了首批制定的35项规程名单。
2.2026年1月-2月 成立标准起草组
2026年1月-2月，在研讨会的基础上，中心确定了各项规程的分工、进度计划，并成立了标准起草组。其中，《绿色食品 东北地区大豆生产操作规程》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、黑龙江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、内蒙古自治区绿色食品发展中心、辽宁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、吉林省绿色食品办公室等单位共同承担起草。
3.2026年2月  标准立项
按照团标制修订工作相关要求，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经过研讨，同意立项首批35项绿色食品 生产操作规程，并于2026年2月6日印发《2026年35项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》。
4.2026年2月至4月，资料收集调研及起草
    2月到4月，标准起草工作组先后查阅收集各方面的资料、标准及文献，并进行了细致、深入的研究分析；通过电话、微信等与相关人员进行了调研，进一步掌握了绿色食品大豆生产的关键技术环节，并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。
5. 2026年4月-5月  公开征求意见
标准起草工作组将征求意见稿报送中国绿色食品协会，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在协会官网、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对《绿色食品 东北地区大豆生产操作规程》公开征求意见。
6. 2026年5月  标准修改完善
根据征求意见情况，修改完善标准文本，形成送审稿。
7. 2026年6月  标准审定
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组织专家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专家评审，标准起草组结合专家审定意见进一步完善标准，形成报批稿。
四、团体标准的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
（一）编制原则
本标准严格按照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编制。坚持先进性、科学性和实用性相统一的原则。集成现有成熟的技术、各地的先进经验，利用发布实施的标准等，优化提炼，编制完成绿色环保、防控高效、操作简单的绿色食品东北地区大豆生产操作规程。广泛征求生产、科研、教学、推广、质检等相关部门专家的意见。
（2） 主要内容
    该标准规定了东北地区绿色食品大豆的产地环境、品种选择、整地、播种、田间管理、采收、生产废弃物处理、储藏及生产记录档案等内容。并提供了东北地区绿色食品大豆病虫害防治推荐化学农药使用表。详细内容见标准文本。
五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，以及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
本标准不涉及国际国外同类标准采标情况。
六、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情况
无。
七、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水平，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无。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无。


标准起草组   
2026年3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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